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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东西部协作省级财政援助资金
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4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我厅组织对“2023年东西部协作省级财政援助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自评。评价基准日为2023年12月31日。
[bookmark: _Toc4007]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7421]（一）资金安排情况
一是《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安排2023年广东省东西部协作财政援助资金的通知》（粤财农〔2023〕7号）安排粤桂、粤黔东西部协作财政援助资金8.16亿元，其中广西5.1亿元，贵州3.06亿元。二是《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安排2023年广东省东西部协作工作经费及援派干部人才补助经费的通知》（粤财农〔2023〕8号）安排粤桂、粤黔协作工作队工作经费、补助经费及“组团式”帮扶人才保障经费共3985.77万元，其中粤桂协作工作队工作经费400万元，干部补助费183.768万元，“组团式”人才保障费1280.188万元；粤黔协作工作队工作经费400万元，干部补助费413.478万元，“组团式”人才保障费1308.336万元。
[bookmark: _Toc4906]（二）资金分配方式
1.协作资金。省级财政安排81600万元，作为惠州、江门、湛江、茂名、肇庆市帮扶18县中的16县的财政援助资金，每县标准5100万元，其中江门、湛江、茂名、肇庆市帮扶广西10个脱贫县共51000万元；惠州帮扶贵州6个脱贫县共30600万元。资金由省财政厅直接划拨至广西、贵州两省（区）财政厅。资金依据《关于加强东西部协作工作的实施方案》（粤农组〔2021〕6号）、《广东帮扶广西财政协作资金管理办法》（桂乡振发〔2021〕21号）、《粤黔东西部协作资金管理办法》（黔乡振发〔2021〕3号）、2023年《东西部协作协议》等文件管理使用；考虑倾斜支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兼顾协作各县（市、区）平衡，将协作资金平均基数的80%下达至协作县（市、区），剩余20%财政援助资金采用因素法分配。按照客观因素指标、政策因素指标和绩效因素指标三类因素分配到县（市、区），由县（市、区）提出具体的资金使用计划。项目预算明确要求金额与整体工作量基本匹配，能反映相关项目的实施标准、质量等要求；各帮扶县东西部协作部门与广东派驻县工作组共同协商，提前谋划好次年协作项目，并做好项目必要性、合理性、精准性和效益性等论证准备工作，逐级上报审批实施。
2.工作队工作经费及补助费。安排粤桂协作工作队工作经费400万元，干部补助费183.768万元；粤黔协作工作队工作经费400万元，干部补助费413.478万元。资金由省农业农村厅代转拨至粤桂、粤黔协作工作队，按照“谁主管，谁审批，谁负责”原则，由粤桂、粤黔协作工作队承担主体责任，依据《粤桂协作工作队行政经费支出管理办法》《广东省粤黔协作工作队工作经费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加强经费管理使用，自觉接受协作两地纪检监察、财务、审计等部门检查监督。工作队工作经费及干部补助费统一纳入省农业农村厅预算编制，按照省农业农村厅部门经费预算管理的有关要求，每年按时办理预算编制、经费请领和经费划拨等。
3.“组团式”帮扶人才保障经费。根据中组部等8部委办局《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方案》（组通字〔2022〕17号）、中组部等10部委办局《“组团式”帮扶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人民医院工作方案》（组通字〔2022〕15号）和省委组织部等8部厅办局《关于做好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的通知》（粤组通〔2022〕26号）、省委组织部等10部厅办局转发《“组团式”帮扶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人民医院工作方案》（粤组通〔2022〕17号）要求，继续安排粤桂协作工作队“组团式”帮扶人才保障费1280.188万元，其中工作经费364万元，人才补助经费916.188万元；粤黔“组团式”帮扶人才保障经费1308.336万元，其中工作经费372万元，人才补助经费936.336万元。经费实施与管理由粤桂、粤黔协作工作队按照各自行政（办公）经费管理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826]（三）资金主要用途
1.东西部协作资金。主要用于助力广西、贵州协作地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产业、劳务、消费、科技、社会力量等方面开展协作帮扶工作，适当加大对产业投入比重，倾斜支持4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东西部协作资金由被帮扶县（市、区）政府承担经费实施主体责任，前方工作队（组、小组）履行监督管理责任。
[bookmark: _Toc42021430]2.工作经费及人员补助费。主要用于粤桂、粤黔协作工作队开展协作工作办公及干部生活补助等支出。包括业务差旅、会议、培训、办公耗材、宣传推广、委托业务、公务租车、房屋租赁、人员聘用、水电、杂支和体检、购买保险、生活补助等。
3.“组团式”帮扶人才保障经费。主要用于“组团式”帮扶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县的人才办公、业务差旅等支出，按照省派粤桂、粤黔协作工作队待遇标准，保障其必要的生活福利待遇。
[bookmark: _Toc21644]（四）扶持对象
[bookmark: _Toc1168][bookmark: _Toc6468]1.东西部协作资金。省级财政援助资金支持广西51000万元，主要用于江门、湛江、茂名、肇庆帮扶广西的天等、龙州、宁明、大新等4个脱贫县中的3县和富川、昭平、融水、融安、三江、忻城、金秀等共10个脱贫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省级财政支持贵州30600万元，主要作为惠州帮扶贵州黔西南州的安龙、望谟、兴仁、贞丰、册亨、晴隆、普安等7个脱贫县中的6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bookmark: _Toc19180]2.工作经费及人员补助费。安排粤桂、粤黔协作工作队各400万元，共800万元工作经费，支持工作队开展协作工作所需。安排粤桂协作工作队干部补助经费183.768万元，粤黔协作工作队干部补助费413.478万元，东西部协作干部必要的生活待遇。
3.“组团式”人才保障经费。安排粤桂、粤黔协作工作队“组团式”帮扶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人才保障经费2588.524万元，用于保障派驻教育、医疗人才必要的生活待遇。
（五）绩效目标
总体目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新阶段东西部协作决策部署，持续助力协作帮扶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确保我省东西部协作工作继续走在全国前列；保障粤桂、粤黔协作工作队开展协作工作，推动粤桂、粤黔协作工作进程，完成协作各项协议指标任务，确保在国家组织的东西部协作考核评价中获得“好”的等次；保障省派东西部协作干部人才必要的生活待遇，确保人员思想稳定，扎实努力工作。
具体目标：根据关于印发《广东省2023年东西部协作重点工作清单》的通知（粤委农办函〔2023〕28号）、关于报送《广东省2023年东西部协作工作自评报告》的函（粤农组〔2023〕7号）、关于印发《2023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中农组发〔2023〕33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安排2023年广东省东西部协作财政援助资金的通知》（粤财农〔2023〕7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安排2023年广东省东西部协作工作经费及援派干部人才补助经费的通知》（粤财农〔2023〕8号）、《关于印发广东帮扶广西财政协作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乡振发〔2021〕21号）、《粤黔东西部协作资金管理办法》（黔乡振发〔2021〕3号）、《粤桂协作工作队行政经费支出管理办法》《广东省粤黔协作工作队工作经费管理办法（试行）》（粤黔协作〔2021〕7号）等文件梳理“2023年东西部协作财政援助资金”具体目标，涵盖资金的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四项指标。  
1.决策指标。从项目立项和资金落实两个方面设置指标分数20分，展现资金投入的论证充分性，目标设置的完整性、合理性、可衡量性，保障制度的完整性、计划安排的合理性，以及资金投向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2.过程指标。从资金管理和事项管理两个方面设置指标分数20分，展现资金支付的及时性、实施程序的合法性及使用管理的规范性。
3.产出指标。设置指标分数40分，从协作帮扶县数、财政援助资金用于产业比重、东西部协作协议任务完成、考核评价工作等级、资金到位时间、成本投入等设置6项评分指标。
4.效益指标。设置指标分数20分，其中经济效益指标设置为协作地区脱贫人口年均收入增长率；社会效益指标设置为资金用于产业、劳务、消费等重点帮扶工作效益提升情况；可持续影响指标设置为与协作地区后续协作机制建设情况；满意度指标设置为协作地区脱贫群众对广东帮扶工作的认可度。
[bookmark: _Toc13658][bookmark: _Toc11551]二、自评情况
[bookmark: _Toc42021431][bookmark: _Toc31439]（一）自评结论
综合分析省级“东西部协作财政援助资金”的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等情况，项目基本完成了预期目标任务，取得了较好成效。依据既定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省级“东西部协作财政援助资金”绩效自评得分为99.50分，绩效等级为“优”（一级指标自评得分情况见表2-1）
表2-1 一级指标自评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评价因素）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总得分
	100
	99.5
	99.5%

	决策
	20
	20
	100%

	过程
	20
	20
	100%

	产出
	40
	39.5
	99.5%

	效益
	20
	20
	100%


[bookmark: _Toc2210][bookmark: _Toc42021432]
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bookmark: _Toc6443]1.决策指标。资金决策指标设置20分，自评20分，得分率100%。2021年4月，我厅联合省财政厅以《关于安排我省新阶段东西部协作财政援助资金的请示》（农政〔2021〕531号）报请省政府同意，从2021年起，省财政每年承担江门、惠州、肇庆、湛江、茂名5市帮扶18个脱贫县中的16县的财政援助资金，其余2县由江门、惠州自行承担；珠三角等帮扶市按照新的结对帮扶关系，自行全额承担其余81个脱贫县的财政援助资金。2021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协作机制的意见》（厅字〔2021〕10号），明确提出“保持资金投入力度，并以2020年投入水平为基础，建立资金投入增长机制并将投入资金列入年度预算”。据此精神，我省每年分别与广西、贵州签订粤桂、粤黔《东西部协作协议》，2023年，我省与广西、贵州分别签订的《东西部协作协议》明确，财政投放资金按县均5100万元标准投入，省级财政承担8.16亿元，其中支持广西5.1亿元，支持贵州3.06亿元，资金于当年3月31日已拨付完毕。省级财政援助资金拨付通知、粤桂粤黔协作资金管理办法对财政援助资金的目标设置及保障措施进行了进一步明确。
2.过程指标。该指标主要从资金管理和事项管理两个方面考察项目资金支出率和监管有效性。指标分值20分，自评得分20分，得分率为100%。
（1）资金管理。指标分值12分，自评得分12分，得分率100%。截至2023年12月31日，省级东西协作财政援助资金到位8.16亿元，支出合计8.16万元，支出率100%。资金主要用于产业、劳务、干部人才培训、打造乡村振兴典型、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支持学校和养老院建设及脱贫残疾人帮扶等方面；拨付粤桂、粤黔协作工作队工作经费，人员补助经费，“组团式”人才保障费共3985.77万元，主要用于协作干部调研对接、会务培训、业务差旅、宣传报道、公务租车、房屋租赁、人员聘用和人员补助及“组团式”人才保障支出等。有关单位和地市按照协作资金管理办法和财务制度规定，及时做好资金申报审核审批，资金支付按照批准的采购方式和结算方式列支，未发现虚假列支等情况。一是做好了项目计划编制。各结对帮扶县均按计划制定了资金项目使用计划，采取“从下至上”方式审批管理流程，逐级报请相关项目管理部门审阅后，再由协作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定，报省级协作部门和财政部门备案。二是做好项目招投标工作。所有东西部协作资金支持的项目均按照协作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实行公开招投标和公示制度，做到公正公开。三是做好报账制度。财政和项目实施单位设专户专账专人管理，资金拨付坚持按计划和工程进度及质量验收拨款，坚持职能部门联审，确保专款专用。四是做好督导检查。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方式对项目实行督导检查，严把项目审核关口，形成项目事前事中事后闭环式监督管理机制。五是执行月报制度。按照重点工作统计要求，按月报告经费使用和项目进展情况，及时掌握资金使用和项目进展。
（2）事项管理。指标分值8分，自评得分8分，得分率为100%。省级层面党政主要领导每年对接并召开联席会议，部署有关协作工作。分管领导每年赴实地调研督导工作，召开工作推进会。主管协作部门按照国家和省的要求适时召开会议，统筹指导协作工作开展，通报工作进程，督促各级抓好项目落地落实，并按要求组织年度协作工作考核评价。协作当地相关单位在收到我省财政部门下达的预算指标后，能够按要求及时认真做好本地项目实施方案的编制工作。受帮扶地区县级项目主管部门是加快帮扶资金执行进度的第一责任主体，负责组织项目实施，及时掌握并定期向受帮扶地区财政、乡村振兴部门通报项目推进和资金支出情况，督促项目实施单位根据合同约定按时完成项目施工，确保完成协作资金年度支出任务。被帮扶地区财政部门负责加快资金拨付速度，加强资金监管，实时监控资金支出进度，督促主管部门落实资金支出责任。一是我厅能够认真做好项目实施监管，开展预算执行监控，及时掌握并督促项目建设进度。二是有关单位能够按照专项资金相关管理制度规定，建立健全管理机制，落实管理责任。三是前方工作队（组、小组）能够严格落实项目跟踪问效，实施项目全过程跟踪督导。
[bookmark: _Toc14260]3.产出指标。该指标主要从数量指标、质量指标和时效指标三个方面考核项目完成进度、质量和时效性等情况。指标分值40分，自评得分39.5分，得分率为98.75%。
[bookmark: _Toc524298192][bookmark: _Toc11310][bookmark: _Toc39921341][bookmark: _Toc39323961][bookmark: _Toc39324258][bookmark: _Toc42021440][bookmark: _Toc42020749][bookmark: _Toc41334552][bookmark: _Hlk41331806]（1）数量指标。该指标分值10分，自评得分10分，得分率为100%。一是助力广西、贵州16个脱贫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该指标2分，自评得分2分，得分率100%。当年财政援助资金8.16亿元已按规定足额拨付到位，协作各项任务均超额完成，协作帮扶成效显著。二是省级财政援助资金用于产业达5.26亿元，占财政投入资金8.16亿元的64.55%。该指标2分，自评得分2分，得分率100%。三是年度东西部协作协议任务均超额完成。一年来，广东向广西、贵州拨付财政援助资金52.58亿元，完成协议数的104.14%；选派329名党政干部、3480名专业技术人才驻县帮扶，分别完成协议数的133.74%、383.26%；接收广西、贵州564名党政干部、4552名专业技术人才来粤交流，分别完成协议数的283.42%、485.81%；引导1151家企业赴协作当地投资兴业，实际到位投资461.33亿元，实施产业项目1136个，分别完成协议数的575.5%、461.33%、568%；帮助采购农副产品和特色手工艺产品442.29亿元，完成协议数的737.15%；新增帮助41.45万名农村劳动力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28.3万名，分别完成协议数的733.63%、1905.73%。该指标16分，自评得分16分，得分率100%。
[bookmark: _Toc9838]（2）质量指标。该指标10分，自评得分9.5分。东西部协作工作考核评价等级评定，该成绩通报暂未下发，但考核评价组和国家有关部门均给予了充分肯定，位列综合评价“好”的等次，持续走在全国前列。扣分项为国家考核评价组考评指出，我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帮扶的实际举措偏少。
（3）时效指标。该指标5分，自评得分5分。省级财政援助资金到位时间均落实中央“在当年3月底前将资金拨付到位”的要求，2023年东西部协作财政援助资金、工作和补助费及“组团式”帮扶经费均及时足额划拨到位。
（4）成本指标。该指标5分，自评得分5分。据统计，2023年财政援助资金均按计划数全额拨付到位，财政投入比重达100%。
4.效益指标。该指标主要从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可持续发展和服务对象满意度四个方面考核。指标分值20分，自评得分20分，得分率为100%。
[bookmark: _Toc42020751][bookmark: _Toc42021442][bookmark: _Toc39324262][bookmark: _Toc41334553][bookmark: _Toc9006][bookmark: _Toc39323965][bookmark: _Toc39921345]（1）经济效益指标。该指标分值5分，自评得分5分，得分率为100%。通过协作双方的持续努力，协作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效显著，协作当地内生发展动力持续增强，产业发展不断健全完善，农村劳动力持续增加收入，卫生健康、教育等条件持续向好。
（2）社会效益指标。该指标分值5分，自评得分5分，得分率为100%。协作地区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在产业、劳动、消费等领域取得长效发展，乡村面貌明显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劳务协作、人才培养等取得明显成效。2023年社会组织结对帮扶协作地区达605个，企业1822家，捐款捐物77421.66万元。协作地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
[bookmark: _Toc42020752][bookmark: _Toc41334554][bookmark: _Toc42021443]（3）可持续发展指标。该指标分值5分，自评得分5分，得分率为100%。2023年广东广西两省区政府签订全面深化粤桂合作框架协议、广东贵州两省签订建立更加紧密的结对帮扶关系框架协议，在更宽领域、更深层面建立协作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协作的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完善。
（4）满意度。该指标分值5分，自评得分5分，得分率为100%。根据广西、贵州两省有关部门对被帮扶地区群众进行问卷调查和调研活动，2023年东西部协作工作满意度为100%。
[bookmark: _Toc19879][bookmark: _Toc42021444]（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bookmark: _Toc3169][bookmark: _Toc42021445]1.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bookmark: _Toc42021446][bookmark: _Toc25708]截至2023年12月31日，省级东西部协作财政援助资金到位数8.16亿元，支出8.16亿元，支出率100%。我省各级各类财政援助资金实际到位525868万元，资金实际使用487133.96万元，使用占比92.63%，其中用于产业帮扶323701.03万元，用于就业帮扶47358.68万元，用于干部和人才培训17793.42万元，用于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典型47039.07万元，用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15310.25万元，用于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65247.9万元，用于脱贫残疾人帮扶2261.02万元等。我厅代转拨至粤桂、粤黔协作工作队工作经费，干部补助费，“组团式”帮扶人才保障经费均由粤桂、粤黔协作工作队按照现行制度和经费实施方案落实使用。2023年，审计整改“回头看”充分肯定了协作资金使用取得的绩效成绩，指出的相关问题也完成了立行立改，确保协作资金发挥最高效益。
2.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省级专项资金的投入有力保障了惠州、江门等帮扶的广西、贵州协作任务的超额完成，财政援助资金设定的绩效目标全部实现，全方位实现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一是省级财政援助资金有力保障了惠州、江门、湛江、茂名、肇庆市帮扶广西和贵州16个脱贫县的工作任务。其中用于产业帮扶52678.58万元，用于就业帮扶3982.99万元，用于干部人才培训3932.31万元，用于打造乡村振兴典型10717.39万元，用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4272.10万元，用于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4453.15万元，用于脱贫残疾人帮扶678.76万元，财政投入比重适当。二是省级财政有力保障了粤桂、粤黔协作两个工作队和“组团式”帮扶人才圆满完成协作工作任务。2023年在迎接国家东西部协作考核中，受到考核评价组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实现持续走在全国前列目标。
[bookmark: _Toc19319]3.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bookmark: _GoBack]2023年，广东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东西部协作决策部署，务实深化产业、劳务、消费、科技和社会力量“五大协作”，超额完成2023年粤桂、粤黔《东西部协作协议》各项指标任务，为助力广西、贵州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出了广东贡献，书写了广东担当。协作打造产业集群，助推县域经济加快发展；协作开展“我在广西贵州有个园”活动，做深做实社会力量帮扶；“双向”深化“一县一企”稳岗就业基地建设，织牢脱贫人口就业“双重”兜底保障；“双品牌”推动乡村产业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合作设立“反向飞地”，产业协作实现“双向奔赴”；依托贵州“小鸡蛋”，撬动湾区“大市场”选推为创新性做法与典型经验，上报农业农村部和中央农办。广东高位推动东西部协作久久为功，从2021年起东西部协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作表率，为助力协作地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作出了大贡献。
[bookmark: _Toc5930][bookmark: _Toc42021449][bookmark: _Toc12656]（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2023年东西部协作考核评价指出，个别市区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结对帮扶的实际举措还不多、个别专业技术人员选派不够规范，需要在下一步工作中加改进。
三、改进意见
下一步，在协作资金使用管理上，我们将努力做实“四个一”。一是完善一套制度。被帮扶地区是东西部协作资金使用、项目实施管理的责任主体。我们将以此次资金绩效评价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积极主动商广西、贵州农业农村及财政部门，进一步修订完善《广东帮扶广西财政协作资金管理办法》《粤黔东西部协作资金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广东协作方及前方工作队在协作资金使用管理上的督促、检查和监督责任及义务，规范财政援助资金使用。二是健全一套机制。充分发挥前方工作队、组、小组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加强协作双方各级政府与政府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沟通联络，及时通报有关情况，互通关键信息，形成省市县三级纵向到底、政府部门横向到边的工作机制。适应新阶段深化东西部协作工作要求，加强协作资金项目联农带农富农体制机制研究，推动协作帮扶项目更多惠及脱贫人口。规范协作地区协作资金项目库建设，建立和完善协作帮扶项目定期审查通报机制，完善协作资金项目“联审”“联签”会商机制，将有限的协作资金真正用在增强协作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上。三是开展一次普查。结合此次协作资金绩效评价，全面开展一次协作资金项目地毯式普查，要求建立资金项目全金额台账，做到资金投向、项目建设和进度了然于心。结合新干部调整，联合协作双方各职能部门共同开展项目建设调研论证，对2024年协作帮扶的全部项目开展一次实地调查研究，充分论证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督促指导前方工作队科学加强项目资金使用监管，也促进协作地区深化认识，科学规范协作资金项目管理。四是发挥一支新队伍作用。今年1月，新一轮协作干部已选配到位，增设了纪检、财务、审计等方面的干部，我们将充分发挥一支新队伍的作用，特别是专业人干专业事的作用，全面加强资金项目的规范监管，确保协作资金安全有效、协作项目顺利实施。
四、到期拟延续计划
根据党中央要求，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后，从2021年起设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保持财政等支持政策总体稳定，过渡期后，根据中央新的要求，再行协商确定财政支持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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